
 

 

 
有关「停止跨行自动转账扣账缴付保管箱年费服务」通知 

感谢阁下使用南洋商业银行有限公司（「本行」）的保管箱服务。 

 

兹通知本行由 2024 年 6 月 8 日（「生效日」）起，将停止跨行自动转

账扣账缴付保管箱年费服务。请客户于生效日前，亲临您所属保管箱之分行

更改自动转账扣账户为本行账户，以便可于来年如常缴交保管箱年费。若客

户未能于生效日前作出相关调整，有关自动转账指示将于生效日起失效，涉

及交易金额将不能存入指定账户或退回发起指示的账户，造成缴付年费逾期。

客户如欲继续使用保管箱服务，请尽快于生效日前亲临保管箱所属分行办理。 

 

若客户在生效日后拒绝接纳有关安排，并因而选择终止租用保管箱，本

行将在收妥终止租用保管箱申请后的合理时间内，按比例退回未用期间的已

付保管箱年费(如有)。 

 

如有任何查询，请联络本行职员或致电客户服务热线(852)2622 2633。 

 

此通知之中英文版本如有歧异，以中文版本为准。 

 

 

南洋商业银行有限公司谨启 

中国信达全资附属公司 

2023 年 10 月 31 日 

 

 


